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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文件

沪建建管〔2024〕335号

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关于
完善本市工程建设项目信息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《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全

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项目信息管理的通知》要求，

保证本市工程建设项目信息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，自 2024

年 8 月 1 日起，依托本市建设市场管理信息平台（以下简称

“建管平台”）工程业绩报送系统，对本市已完成的工程建设

项目有关规模指标和参建人员等信息（以下简称“项目信

息”）开展补录和核实工作，经核实的补录项目信息归集到企

业和个人业绩库，用于资质许可、信用评价、招标投标等工

作，并同步推送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（以下简称

“全国平台”），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补录项目范围和信息内容
项目信息补录范围为近 5 年已完工或竣工备案的新建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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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建和扩建项目，以及装饰装修和基础设施维护等项目。补

录信息内容为工程建设项目中，勘察、设计、施工、监理等

工程合同涉及的规模指标和参建人员等信息。

二、补录和核实程序
（一）补录程序

勘察、设计、施工和监理等企业在工程业绩报送系统按

以下程序对本市项目信息进行补录：

1.登录。进入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官网（https://zjw

.sh.gov.cn/）：（1）点击“我要办”模块，（2）点击“建

设管理服务”模块下的“项目”栏目，（3）点击“工程建设

项目业绩信息”事项，使用法人一证通数字证书登录。

2.补录信息和上传佐证材料。选择已完成业绩报送并已

竣工备案的工程业绩，按照系统设置的规模指标和参建人员

等信息进行填写，并上传相应的图纸和其他佐证材料。

3.申请核实。确认填写的指标内容和佐证材料后，提交

申请核实。

（二）核实程序

企业申请核实提交后，系统自动分派到该项目主管部门

（以下简称“核实部门”）核实，核实部门接收后，并按照以

下程序进行核实：

1.补正。佐证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规定形式的，应当

退回并告知企业需要补正的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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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核实。核实部门可通过查阅资料、校验平台数据、现

场踏勘、征询相关监管部门等方式组织核实。

3.确认并推送。补录内容由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

委员会行政服务中心审核确认后，通过工程业绩报送系统同

步推送到全国平台。

三、其他事项
1.工程项目信息核实实行诚信承诺制，企业应当认真确

认需要核实的内容，提供对应的佐证材料，并同时使用企业

电子章签署《诚信承诺函》（见附件）；提交核实时，企业应

当确认已经一次性提交全部所需核实的内容；核实确认后，

不可再进行修改。外省市项目信息应向项目所在地建设主管

部门提出补录申请。

2.市、区建设主管部门要加强对工程项目信息审核权力

运行的监督，责任落实到人，加强廉政风险防控，严禁工程

项目信息数据审核监管工作中的权力寻租等行为。

附件：诚信承诺函

2024 年 7 月 4 日

    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       2024年7月11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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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诚信承诺书

我           （企业名称）是             （项目名称）

的     （勘察、设计、施工、监理）业绩完成单位。我司通过

上海市建设市场管理信息平台工程业绩报送系统补录该工程项

目信息并申请核实，现作出如下承诺：

1.补录的工程项目信息均全面、完整、准确、真实，不存

在弄虚作假行为；

2.补录的工程项目范围符合要求，不存在重复补录的情形。

我司若违反上述承诺，或被查实存在其他违法违规行为的，

我司自愿承担相应法律责任，并接受相应的行政处罚（处理）

以及失信惩戒。

附件：申请核实的补录信息

（企业名称）（盖单位公章）

年  月  日


